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援 中旬

债务融资是企业融资的常用方式之一。从税收的角度看，

采用不同的债务融资方式，甚至同一方式采用不同的计息方

式，其税务效应都会有所不同。

债务融资的常用方式有银行借款、发行债券、企业拆借资

金和租赁等。银行借款和发行债券因不同的还本付息方式，其

税务效应迥异，影响企业的应纳所得税额，需结合现金流出的

时间和数额做综合判断。企业拆借资金在利息计算及资金回

收方面与银行借款相比有较大弹性和回旋余地。对于设有财

务公司或财务中心的集团企业来说，采用企业拆借资金融资

方式的税务效应尤为明显。长期借款则应注意区分资产费用

化和资产资本化的确认，当可资本化的资产达到可使用状态

或者可销售状态时，就应该停止资本化。租赁有融资租赁和经

营租赁之分，对承租人来说，经营租赁的租金可以在税前扣

除，减少应纳税额，融资租赁资产可以计提折旧，计入成本费

用，降低税负。本文拟用实例说明采用债务融资的税务效应，

以辅助管理者进行筹资决策。

（一）

例 1：乙公司投资总额为 1 000万元，当年息税前利润为
100万元，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%。假设有两种方案获得投资
总额：方案一：投资者投入 1 000 万元；方案二：投资者投入
700万元，银行借款 300万元，借款年利率为 8%。假设不考虑
其他纳税调整事项。试计算不同获得方案下的应交所得税及

税前税后的权益资本收益率。

方案 1分析：当年应税所得额为 100万元，应交所得税=
100伊25%=25（万元）；权益资本收益率（税前）=100衣1 000伊
100%=10%；权益资本收益率（税后）=100伊（1-25%）衣1 000伊
100%=7.5%。

方案 2分析：由于银行借款 300万元，增加利息支出=
300伊8%=24（万元），应交所得税=（100-24）伊25%=19（万元）；
权益资本收益率（税前）=76衣700伊100%=10.86%；权益资本收
益率（税后）=76伊（1-25%）衣700伊100%=8.14%。

结论：由以上分析可知，乙公司由于采用了债务融资，充

分利用负债的财务杠杆效应，利息达到了抵税的作用，提高了

权益资本收益率。当然，债务融资也会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，

企业在利用债务融资带来益处时，还要考虑其带来的负面影

响，企业必须综合权衡，最终做出合理的融资安排。

（二）

例 2：甲公司需要为一项目融资 2 000万元，项目寿命期
为 5年，预期第一年可获得息税前利润 260万元，以后每年增
加 50万元，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%。项目所需资金通过银行
取得，借款年利率为 10%。目前有四种计息方案可以选择，试
问从节税角度出发哪种方案更适合？

方案 1：复利计息，到期一次还本付息，具体情况见表 1。

方案 2：每年付息，到期还本，具体情况见表 2。

谭玉林

渊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江西九江 332000冤
【摘要】本文分析了常见的债务融资方式，并运用实例说明债务的不同偿还方式会带来不同的税务效应，其中“复利计

息，到期一次还本付息”的偿还方式可以减少企业应交所得税。债务融资不仅能够起到利息抵税的作用，而且能够提高企业

的权益资本收益率。

【关键词】债务融资 税务效应 利息 应交所得税 权益资本收益率

窑63窑阴

2 000
2 200
2 420
2 662
2 928.2

-

于
年初
所欠
金额

1
2
3
4
5
合计

200
220
242
266.2
292.82

1 221.02

盂
当年利
息=于伊

10%
0
0
0
0

3 221.02
-

榆
当年所
还金额

2 200
2 420
2 662
2 928.2

0
-

虞当年
所欠金
额=于+
盂-榆

260
310
360
410
460
-

愚
当年
投资
收益

60
90

118
143.8
167.18
578.98

舆当年
税前利
润=愚
-盂

15
22.50
29.50
35.95
41.80

144.75

余当年
应交所
得税=
舆伊25%

表 1

年度
淤

2 000
2 000
2 000
2 000
2 000

-

于
年初
所欠
金额

1
2
3
4
5
合计

200
200
200
200
200

1 000

盂
当年利
息=于伊

10%
200
200
200
200

2 200
-

榆
当年所
还金额

2 000
2 000
2 000
2 000

0
-

虞当年
所欠金
额=于+
盂-榆

260
310
360
410
460
-

愚
当年
投资
收益

60
110
160
210
260
800

舆当年
税前利
润=愚
-盂

15
27.50

40
52.5

65
200

余当年
应交所
得税=
舆伊25%

表 2

年度
淤



阴财会月刊·全国优秀经济期刊

援 中旬

2 000
1 672.40
1 312.04

915.64
479.61

-

于
年初
所欠
金额

1
2
3
4
5
合计

年度
淤

200
167.24
131.20
91.56
47.96

637.97

盂
当年利
息=于伊

10%
527.60
527.60
527.60
527.60
527.57

-

榆
当年所
还金额

1 672.40
1 312.04

915.64
479.61

0
-

虞当年
所欠金
额=于+
盂-榆

260
310
360
410
460
-

愚
当年
投资
收益

60
142.76
228.80
318.44
412.04

1 162.03

舆当年
税前利
润=愚
-盂

15
35.69
57.20
79.61

103.01
290.51

余当年
应交所
得税=
舆伊25%

表 4

注院每年偿还金额=2 000衣渊P/A袁i袁5冤=2 000衣3.790 8=
527.6渊万元冤遥

一、固定资产减值的确认
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———资产减值》规范了企业非流动

性资产的减值会计处理，并对资产减值损失转回作了原则性

规定，即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，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，

只有在发生资产处置、出售、对外投资等情况时，资产减值损

失才可以转回。资产减值的确认不仅在确认当期会对报表利

润产生重大影响，而且会因该事项的变化而改变以后年度的

折旧额，从而较大地影响以后会计年度报表利润，对各期净资

产收益率产生重大影响。下面举例加以说明。

例 1：A企业为一家火电发电企业。20伊8年，因燃料价格
出现连续上涨，发电装机容量增长大于市场需求增长及其他

经济环境因素影响，发电利用小时连续下降，经营环境以及资

产所处的市场在当期已发生重大变化，内部报告也证明资产

的经济绩效———营业利润远低于原来的预算。年末 A企业对
其固定资产进行减值测试。固定资产包含发电及供热设备、变

电及配电设备、自动化控制设备、检修维护设备等，这些资产

均无法单独产生现金流量，但各种资产在一起构成完整的产

销单位（发电生产线），可将其确认为一个资产组。A企业采用
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额，会计折旧方式与税法规定一致。

分析：A企业上述资产 20伊8年末账面原值为 300 000万
元，年折旧额为14 250万元，累计折旧为 142 500万元，账面
净值为 157 500万元，以前未发生过资产减值迹象。净残值率

会计职业判断影响净资产

收益率指标的若干实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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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净资产收益率目前仍然是很多企业采用的重要年度考核指标之一。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是会计人员对需要处

理的经济业务进行分析判断，选择合理的会计政策和会计处理方法，做出客观公允的会计处理过程。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

会对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，如影响报表利润，进而影响净资产收益率等考核指标。本文就几项特殊业务进行分析。

【关键词】净资产收益率 固定资产减值 未抵扣亏损递延所得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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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 3：每年等额还本 400万元，并且每年支付剩余借款
的利息，具体情况见表 3。

方案 4：复利年金法，每年等额偿还本金和利息 527.6万
元，具体情况见表 4。
结论：由以上四种方案的计算结果可知，从节税的角度

看，“复利计息，到期一次还本付息”的债务偿还方式对企业最

有利，其次是“每年付息，到期还本”、“复利年金法”和“每年等

额还本 400万元”这三种方案。当然，决策的时候还需考虑时
间价值、偿还能力等因素，进行综合权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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